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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金属股东中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主体的各级权益持有人对其所持份额或股权的穿透锁定承

诺结合设立时间、设立后有无其他投资、主营业务情况等标准，判断创新金属股东及其各级出资人是否专

为本次交易设立，并对创新金属股东中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主体进行穿透锁定。

创新金属的股东中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股东为天津镕齐、天津源峰、嘉兴尚颀颀恒旭、西投珅城、青

岛裕桥润盛、上海鼎晖佰虞、青岛华资橡树、深圳秋石睿远、Crescent� Alliance� Limited、Dylan� Capital�

Limited，共计10个股东。

对于以上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10名股东，进行穿透锁定直至非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出资人所持份额

或股权。 上述交易对方进一步穿透锁定之后新增承诺锁定的主体共计95个，并对天津镕齐、天津源峰、上

海鼎晖佰虞延长锁定期安排，其对应具体锁定承诺如下：

（一）天津镕齐穿透锁定情况

天津镕齐向上穿透锁定的主体及安排如下：

序号 天津镕齐上层拟穿透锁定的主体

是否专为本次交

易设立

该出资人所持有份额

或股权是否已出具穿

透锁定承诺

1 厦门源峰磐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是 是

1-1 磐信（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是

1-2 厦门源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是

1-3 上海镕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是

1-4 天津柏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是

1-5 河北港口集团（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否 是

1-6 天津智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是 是

1-6-1 陈忠 否 是

1-6-2 苏州常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否 是

1-7 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 否 是

2 上海磐信夹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否 是

天津镕齐及上表11个主体均出具了锁定承诺，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层级 企业名称 承诺内容

直接交

易对方

天津镕齐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一、本单位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华联综超对价股份，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

至36个月届满之日不得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本单位由于华联综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华联综超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转让和交易上市公

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三、 若本单位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

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一层

厦门源峰磐茂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磐信夹层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在前述天津镕齐承诺的锁定期期间（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

内，就本单位直接持有的天津镕齐合伙份额，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转

让。

如天津镕齐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本单位同意天津镕齐将自

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天津镕齐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本

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二层

磐信（上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厦门源峰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上海镕富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天津柏聿

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河北港口集团 （天

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

津智睿企业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厦门源峰投资有

限公司

在前述厦门源峰磐茂承诺的锁定期期间内，就本单位直接持有的厦门源峰磐茂合

伙份额，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

如厦门源峰磐茂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锁定期的，本单位同意厦门源峰磐茂

将自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厦门源峰磐茂所持有合伙份额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

不相符，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

并予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三层

陈忠、苏州常瑞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在前述天津智睿承诺的锁定期期间内， 就本人直接持有的天津智睿合伙份额，本

人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

如天津智睿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锁定期的，本人同意天津智睿将自动续期

至锁定期届满。

若天津智睿所持有合伙份额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

符，本人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执

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二）天津源峰穿透锁定情况

天津源峰向上穿透锁定的主体及安排如下：

序号 天津源峰上层拟穿透锁定的主体

是否专为本次交

易设立

该出资人所持有份额

或股权是否已出具穿

透锁定承诺

1 厦门源峰磐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是 是

1-1 磐信（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是

1-2 厦门源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是

1-3 上海镕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是

1-4 天津柏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是

1-5 河北港口集团（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否 是

1-6 天津智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是 是

1-6-1 陈忠 否 是

1-6-2 苏州常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否 是

1-7 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 否 是

2 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 否 是

天津源峰及上述11个主体均出具了锁定承诺，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层级 企业名称 承诺内容

直接交

易对方

天津源峰磐灏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一、本单位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华联综超对价股份，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

至36个月届满之日不得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本单位由于华联综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华联综超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转让和交易上市公

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三、 若本单位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

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一层

厦门源峰磐茂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

源峰投资有限公司

在前述天津源峰承诺的锁定期期间（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

内，就本单位直接持有的天津源峰合伙份额，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转

让。

如天津源峰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本单位同意天津源峰将自

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天津源峰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本

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二层

磐信（上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厦门源峰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上海镕富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天津柏聿

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河北港口集团 （天

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

津智睿企业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厦门源峰投资有

限公司

在前述厦门源峰磐茂承诺的锁定期期间内，就本单位直接持有的厦门源峰磐茂合

伙份额，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

如厦门源峰磐茂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锁定期的，本单位同意厦门源峰磐茂

将自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厦门源峰磐茂所持有合伙份额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

不相符，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

并予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三层

陈忠、苏州常瑞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在前述天津智睿承诺的锁定期期间内， 就本人/本单位直接持有的天津智睿合伙

份额，本人/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

如天津智睿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锁定期的， 本人/本单位同意天津智睿将

自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天津智睿所持有合伙份额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

符， 本人/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

整并予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三）嘉兴尚颀颀恒旭穿透锁定情况

嘉兴尚颀颀恒旭向上穿透锁定的主体及安排如下：

序号 嘉兴尚颀颀恒旭上层拟穿透锁定的主体

是否专为本

次交易设立

该出资人所持有份

额或股权是否已出

具穿透锁定承诺

1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否 是

2 常州吉瑞创投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是

3 国信弘盛（珠海）能源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否 是

4 宁德蕉城上汽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是

5 合肥和泰恒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是

6 常州欣亿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是

7 刘燕玲 否 是

8 周晓鹏 否 是

9 上海上汽恒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否 是

10 陆祖明 否 是

嘉兴尚颀颀恒旭及上述10个主体均出具了锁定承诺，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层级 企业名称 承诺内容

直接交

易对方

嘉兴尚颀颀恒旭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一、本单位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华联综超对价股份，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

至24个月届满之日不得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本单位由于华联综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华联综超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转让和交易上市公

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三、 若本单位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

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一层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常州吉瑞创投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

信弘盛（珠海）能源产业基

金（有限合伙）、宁德蕉城

上汽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

和泰恒旭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常州欣亿

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刘燕玲、周晓鹏、

上海上汽恒旭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陆祖明

在前述嘉兴尚颀承诺的锁定期期间（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至24个月届满之日）

内，就本人/本单位直接持有的嘉兴尚颀合伙份额，本人/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

形式进行转让。

如嘉兴尚颀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股份锁定期的， 本人/本单位同意嘉兴尚

颀将自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嘉兴尚颀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本

人/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

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四）西投珅城穿透锁定情况

西投珅城向上穿透锁定的主体及安排如下：

序号 西投珅城上层拟穿透锁定的主体

是否专为本

次交易设立

该出资人所持有份

额或股权是否已出

具穿透锁定承诺

1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否 是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犇盛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是

3 深圳市恒泰华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否 是

西投珅城及上述3个主体均出具了锁定承诺，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层级 企业名称 承诺内容

直接交

易对方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西投珅

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一、本单位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华联综超对价股份，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

至24个月届满之日不得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本单位由于华联综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华联综超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转让和交易上市公

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三、 若本单位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

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一层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犇盛一期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深圳市恒泰华盛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在前述西投珅城承诺的锁定期期间（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至24个月届满之日）

内，就本单位直接持有的西投珅城合伙份额，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转

让。

如西投珅城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本单位同意西投珅城将自

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西投珅城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本

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五）青岛裕桥润盛穿透锁定情况

青岛裕桥润盛向上穿透锁定的主体及安排如下：

序号 青岛裕桥润盛上层拟穿透锁定的主体

是否专为本

次交易设立

该出资人所持有份

额或股权是否已出

具穿透锁定承诺

1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否 是

2 赵雪怡 否 是

3 洪菁 否 是

4 吴浩山 否 是

5 宋思宇 否 是

6 翁丽迪 否 是

7 翁勇杰 否 是

8 陈秀华 否 是

9 周芳芳 否 是

10 李琳玲 否 是

11 吴建爱 否 是

12 康萍 否 是

13 蔡亲波 否 是

14 许靖宜 否 是

15 宁波曦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是

16 刘玉成 否 是

17 郑灿辉 否 是

18 深圳市恒泰华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否 是

青岛裕桥润盛及上述18个主体均出具了锁定承诺，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层级 企业名称 承诺内容

直接交

易对方

青岛裕桥润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本单位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华联综超对价股份，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

至24个月届满之日不得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本单位由于华联综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华联综超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转让和交易上市公

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三、 若本单位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

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一层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赵雪怡、洪菁、吴浩山、宋思

宇、翁丽迪、翁勇杰、陈秀

华、周芳芳、李琳玲、吴建

爱、康萍、蔡亲波、许靖宜、

宁波曦乐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刘玉成、郑

灿辉、深圳市恒泰华盛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在前述青岛裕桥润盛承诺的锁定期期间 （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至24个月届满

之日）内，就本人/本单位直接持有的青岛裕桥润盛份额，本人/本单位承诺不会以

任何形式进行转让。

如青岛裕桥润盛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股份锁定期的， 本人/本单位同意青

岛裕桥润盛将自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青岛裕桥润盛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

符， 本人/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

整并予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六）上海鼎晖佰虞穿透锁定情况

上海鼎晖佰虞向上穿透锁定的主体及安排如下：

序号 上海鼎晖佰虞上层拟穿透锁定的主体

是否专为本

次交易设立

该出资人所持有份

额或股权是否已出

具穿透锁定承诺

1 李马号 否 是

2 上海昭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是

3 苏州鼎晖睿实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是

4 余学珍 否 是

5 欧阳强 否 是

6 郝文成 否 是

7 韩松 否 是

8 张继成 否 是

9 贵阳三点贸易有限公司 否 是

10 上海香草农庄有限公司 否 是

11 叶丽璇 否 是

12 武威 否 是

13 上海海韬机械有限公司 否 是

14 万夏 否 是

15 杜宇明 否 是

16 沈彤 否 是

17 刘金辉 否 是

18 周玉娟 否 是

19 汤钰 否 是

20 裴青 否 是

21 贺妍 否 是

22 赵梓媛 否 是

23 辛菲 否 是

24 钟凌屹 否 是

25 鲍山山 否 是

26 上海鼎晖百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否 是

上海鼎晖佰虞及上述26个主体均出具了锁定承诺，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层级 企业名称 承诺内容

直接交

易对方

上海鼎晖佰虞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一、本单位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华联综超对价股份，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

至36个月届满之日不得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本单位由于华联综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华联综超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转让和交易上市公

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三、 若本单位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

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一层

李马号、上海昭戎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苏州鼎

晖睿实创业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余学珍、欧阳强、

郝文成、韩松、张继成、贵阳

三点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香

草农庄有限公司、 叶丽璇、

武威、上海海韬机械有限公

司、万夏、杜宇明、沈彤、刘

金辉、周玉娟、汤钰、裴青、

贺妍、赵梓媛、辛菲、钟凌

屹、鲍山山、上海鼎晖百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在前述上海鼎晖承诺的锁定期期间（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

内，就本人/本单位直接持有的上海鼎晖合伙份额，本人/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

形式进行转让。

如上海鼎晖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股份锁定期的， 本人/本单位同意上海鼎

晖将自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上海鼎晖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本

人/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

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七）青岛华资橡树穿透锁定情况

青岛华资橡树向上穿透锁定的主体及安排如下：

序号 青岛华资橡树上层拟穿透锁定的主体

是否专为本

次交易设立

该出资人所持有份

额或股权是否已出

具穿透锁定承诺

1 青岛华资盛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是

2 青岛市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否 是

3 珠海鼎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否 是

青岛华资橡树及上述3个主体均出具了锁定承诺，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层级 企业名称 承诺内容

直接交

易对方

青岛华资橡树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本单位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华联综超对价股份，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

至24个月届满之日不得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本单位由于华联综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华联综超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转让和交易上市公

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三、 若本单位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

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一层

青岛华资盛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市科技风险投资有限

公司、珠海鼎荣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在前述青岛华资橡树承诺的锁定期期间 （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至24个月届满

之日）内，就本单位直接持有的青岛华资橡树合伙份额，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形

式进行转让。

如青岛华资橡树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本单位同意青岛华资

橡树将自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青岛华资橡树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

符，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

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八）深圳秋石睿远穿透锁定情况

深圳秋石睿远向上穿透锁定的主体及安排如下：

序号 深圳秋石睿远上层拟穿透锁定的主体

是否专为本

次交易设立

该出资人所持有份

额或股权是否已出

具穿透锁定承诺

1 钟兴博 否 是

2 宋铎 否 是

3 深圳秋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否 是

深圳秋石睿远及上述3个主体均出具了锁定承诺，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层级 企业名称 承诺内容

直接交

易对方

深圳秋石睿远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一、本单位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华联综超对价股份，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

至24个月届满之日不得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本单位由于华联综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华联综超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转让和交易上市公

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三、 若本单位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

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一层

钟兴博、宋铎、深圳秋石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在前述深圳秋石承诺的锁定期期间（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至24个月届满之日）

内，就本人/本单位直接持有的深圳秋石合伙份额，本人/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

形式进行转让。

如深圳秋石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股份锁定期的， 本人/本单位同意深圳秋

石将自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深圳秋石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本

人/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

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九）Crescent� Alliance� Limited穿透锁定情况

Crescent� Alliance� Limited向上穿透锁定的主体及安排如下：

序号 Crescent�Alliance�Limited上层拟穿透锁定的主体

是否专为本

次交易设立

该出资人所持有份

额或股权是否已出

具穿透锁定承诺

1 Colladon�Investment（BVI）Ltd. 是 是

1-1 Crescent�Alliance�Limited�Partnership�Fund 是 是

1-1-1 AICA�Holdings�（Cayman）Ltd. 否 是

1-1-2 Asia�Ascent�Holding（Cayman）Ltd. 否 是

1-1-3 Silver�Grant�Group�Limited 否 是

Crescent� Alliance� Limited及上述5个主体均出具了锁定承诺，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层级 企业名称 承诺内容

直接交

易对方

Crescent� Alliance�

Limited

一、本单位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华联综超对价股份，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

至24个月届满之日不得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本单位由于华联综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华联综超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转让和交易上市公

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三、 若本单位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

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一层

Colladon� Investment

（BVI）Ltd.

在前述Crescent�承诺的锁定期期间（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至24个月届满之日）

内，就本单位直接持有的Crescent�股份，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

如Crescent�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股份锁定期的， 本单位同意Crescent�将

自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Crescent�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本

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二层

Crescent� Alliance�

Limited� Partnership�

Fund

在前述Colladon�Investment（BVI）Ltd.承诺的锁定期期间内，就本单位直接持

有的Colladon�Investment（BVI）Ltd.的股份，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

转让。

如Colladon�Investment（BVI）Ltd.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锁定期的，本单

位同意Colladon�Investment（BVI）Ltd.将自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Colladon�Investment（BVI）Ltd.所持有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

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

进行相应调整并予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三层

AICA� Holdings�

（Cayman）Ltd.、Asia�

Ascent� Holding

（Cayman）Ltd.、Silver�

Grant�Group�Limited

在前述Crescent�Alliance�Limited�Partnership�Fund承诺的锁定期期间内，就本

单位直接持有的Crescent�Alliance�Limited�Partnership�Fund合伙份额，本单位

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

如Crescent�Alliance�Limited�Partnership�Fund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锁

定期的，本单位同意Crescent�Alliance�Limited�Partnership�Fund将自动续期至

锁定期届满。

若Crescent�Alliance�Limited�Partnership�Fund所持有股份的锁定期与证

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

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十）Dylan� Capital� Limited穿透锁定情况

Dylan� Capital� Limited向上穿透锁定的主体及安排如下：

序号 Dylan�Capital�Limited上层拟穿透锁定的主体

是否专为本

次交易设立

该出资人所持有份

额或股权是否已出

具穿透锁定承诺

1 Asiaimagine�Capital（Cayman）Ltd. 是 是

1-1 Crescent�Alliance�Limited�Partnership�Fund 是 是

1-1-1 AICA�Holdings�（Cayman）Ltd. 否 是

1-1-2 Asia�Ascent�Holding（Cayman）Ltd. 否 是

1-1-3 Silver�Grant�Group�Limited 否 是

Dylan� Capital� Limited及上述5个主体均出具了锁定承诺，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层级 企业名称 承诺内容

直接交

易对方

Dylan�Capital�Limited

一、本单位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取得的华联综超对价股份，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

至24个月届满之日不得转让。

二、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本单位由于华联综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华联综超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转让和交易上市公

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三、 若本单位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

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一层

Asiaimagine� Capital

（Cayman）Ltd.

在前述Dylan�承诺的锁定期期间 （自对价股份上市之日起至24个月届满之日）

内，就本单位直接持有的Dylan股份，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

如Dylan�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股份锁定期的， 本单位同意Dylan�将自动续

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Dylan�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本单

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二层

Crescent� Alliance�

Limited� Partnership�

Fund

在前述Asiaimagine�Capital（Cayman）Ltd.承诺的锁定期期间内，就本单位直接

持有的Asiaimagine�Capital（Cayman）Ltd.股份，本单位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

行转让。

如Asiaimagine�Capital（Cayman）Ltd.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锁定期的，本

单位同意Asiaimagine�Capital（Cayman）Ltd.将自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

若Asiaimagine�Capital（Cayman）Ltd.所持有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

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

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第三层

AICA� Holdings�

（Cayman）Ltd.、Asia�

Ascent� Holding

（Cayman）Ltd.、Silver�

Grant�Group�Limited

在前述Crescent�Alliance�Limited�Partnership�Fund承诺的锁定期期间内，就本

单位直接持有的Crescent�Alliance�Limited�Partnership�Fund合伙份额，本单位

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

如Crescent�Alliance�Limited�Partnership�Fund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锁

定期的，本单位同意Crescent�Alliance�Limited�Partnership�Fund将自动续期至

锁定期届满。

若Crescent�Alliance�Limited�Partnership�Fund所持有股份的锁定期与证

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

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予执行。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且不可被撤销。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承诺的情形。公司将持续督促

各承诺方严格按照承诺履行相关事宜，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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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董事长陈琳女士于2022年11月11

日以书面方式向本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 （以下简称 “本次会

议” ）的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2022年11月16日上午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陈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理念、发展战略将发生重大变更。 为适应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运营需要、保护公司股东利益、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换

届选举。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拟提名崔立新先生、王

伟先生、许峰先生、赵晓光先生、高尚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公司股

东天津镕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提名尹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

历附后），并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如下：

（一） 同意提名崔立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二） 同意提名王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三） 同意提名许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四） 同意提名赵晓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五） 同意提名高尚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六） 同意提名尹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

届选举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理念、发展战略将发生重大变更。 为适应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运营需要、保护公司股东利益、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换

届选举。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山东创新集团有限

公司拟提名熊慧女士、罗炳勤先生、唐建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选

举。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如下：

（一） 同意提名熊慧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二） 同意提名罗炳勤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三） 同意提名唐建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董事会已对上述候选人资格进行了核查， 确认上述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

届选举的公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和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鉴于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更，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将

公司中文名称由“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的公司名称为准），英文名称由“BEIJING� � HUALIAN� � HYPERMARKET� � CO.

,� � LTD”变更为“INNOVATION�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 公司证券代码

不变，仍为“600361”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公司名称变

更涉及的有关登记、备案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

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鉴于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发

生重大变更。 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拟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铸造（仅限分支机

构经营）；货物进出口；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前后经营范围对比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销售医疗器材、包装食品、包装饮料、酒；中餐（含制售主食、西食制品）；西餐；零售、邮购公开发行的

国内版书刊；零售烟；销售百货、针纺织品、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轻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

类易制毒产品）、土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首饰（金银饰品除外）、家具、电子计算机

及其外部设备、制冷空调设备、饮食炊事机械、劳保用品、金属材料、机械电器设备、橡胶制品、塑料制

品、陶瓷制品、仪器仪表 、农机具、花卉；打字； 零售内销黄金、白银饰品；劳务服务；日用品修理；摄影；

仓储服务；承办展览、展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信息咨

询；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通信器材、文化办公用品、汽车配件、电动车、摩托车及配件、健身

器材设施； 收购、销售农副产品； 洗衣服务；复印；健身服务；经营场地出租；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生鲜蔬果、粮油食品、副食品、定型包装食品（含乳冷食品）、

散装直接入口食品、散装非直接入口食品、熟食制品、水产、鲜肉、禽蛋、茶叶、腐蚀品、次氯酸钠溶液；

零售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预包装食品、避孕器械、音像制品；现场制售：主食（油炸食品、米

面制品）、肉制品、熟食制品、焙烤食品、烤鸡、烤鸭、寿司、中西糕点（含裱花蛋糕）及面包、豆制品、豆

腐、豆浆；现场分装销售熟肉制品；加工农副产品；美容美发；普通货运； 经营保健食品；零售处方药：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预防性生物制品除外）；非处方药：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预防性生物制品除外）；包装服务；以下项目

限北京地区以外的分公司取得专项许可后开展经营活动：现场加工蔬菜水果坚果，现场制售方便食

品（含米面熟制品、方便菜）。（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批发药品或零售药

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一般项目：金属材

料制造（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金

属材料销售；有色

金属压延加工

（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有色金属

合金制造（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

有色金属合金销

售；高性能有色金

属及合金材料销

售；金属制品销

售；有色金属铸造

（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货物进出

口；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技术进出

口；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

广。（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以上经营范围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修改经营范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有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

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鉴于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向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崔立新等25名企业和自然人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由665,807,918元变更为4,003,598,603元，股份总数由665,807,918股

变更为4,003,598,603股。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

登记有关事宜。

变更前后注册资本对比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665,807,918元 4,003,598,603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

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鉴于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为适应公司发展和内部管理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注册地址由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四层401室” 变更为“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31号4层

416A室” ，最终变更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向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公司注册地址变更涉及的有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

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公司

章程备案有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

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以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 《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2年12月2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一至七项议案、《关于监事

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以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华联集团等4名股东终止履行股权激励相关承诺事项的议案》，并同意

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附件：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崔立新，男，1969年10月出生，毕业于中南大学，硕士学位。 1990年7月至2008年4月先后任职于邹平

县城关供销社、邹平县果品公司、邹平县梁州金属制品厂、邹平县梁邹工业设备有限公司；2013年8月至

2020年12月任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7年11月至今任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荣获山东省优秀企业家、山东省劳动模范、滨州市杰出贡献企业家、十佳滨州市创新型企业家、滨州市

优秀企业家“金狮奖”等荣誉。

崔立新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本公司704,170,890股股份，并通过本公司控股股东山

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崔立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山东创新集

团有限公司、杨爱美女士、耿红玉女士、王伟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2,451,162,788股股份，合计持股比例

为61.22%，其中，杨爱美女士系崔立新兄弟崔闽的配偶，耿红玉女士系崔立新兄弟崔东的配偶，王伟先生

系崔立新配偶王晓美的兄弟，除上述外，崔立新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崔立新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伟，男，1967年3月出生，毕业于山东省委党校，本科学历。1988年7月至2008年4月先后任职于邹平

供销社、邹平县人社局、邹平县梁邹工业设备有限公司；2020年12月至今任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2007年11月至今任职于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

王伟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崔立新先生的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本公司80,202,643股份，并通过

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王伟先生目前担任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创

新集团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王伟先生系崔立新配偶王晓美的兄弟，除上述外，王伟先生与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

伟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许峰，男，1962年10月出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1979年9月至2009年3

月任职于国营华电材料厂、陕西华电材料总公司；2009年3月至今任职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历任创新金属财务总监、董事。 许峰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许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高尚辉，男，1977年1月出生，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2002年7月至2005年8月任职于山东渤

海活塞有限公司铝厂；2005年8月至2007年10月任职于梁邹工业设备有限公司，职务为总经理助理；2007

年11月至今任职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历任创新金属副总经理、董事。 曾荣获滨州市劳动模范。 高

尚辉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高尚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晓光，男，1976年5月出生，毕业于吉林化工学院，学士学位。 2001年7月至2007年10月任职于邹平

铝业有限公司；2016年9月至今任职山东创新合金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2007年11月至今任职任山东

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历任创新金属质检部部长、副总经理、董事。 曾荣获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先进工

作者、滨州市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滨州市科技进步奖、滨州市专利奖、滨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赵晓光先生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赵晓

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尹奇，男，1977年1月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学位。 2004年7月至2018年12月先后任职于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1月至今任北京磐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2020年1月至今任贵阳悦程妇幼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厦门佑家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1年2月至今任职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尹奇先生通过本公司持股5%以下的股东天津镕齐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源峰磐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尹奇先

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尹

奇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熊慧，女，1968年6月出生，毕业于中南大学，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3年9月至今任职于北

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铝部/分析师-首席专家。曾获2020年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劳动模范。熊慧女士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罗炳勤，男，1965年4月出生，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 2019年6

月至今任职于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济南分所总经理；2017年8月至今任职于神思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获2014-2017年度山东省优秀注册会计师。 罗炳勤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唐建国，男，1976年9月出生，毕业于中南大学，博士学位，2016年12月至今任职于中南大学教授。 曾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唐建国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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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施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事项，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

10月1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

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理念、发展战略将发生重大变更。为适应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运营需要、

保护公司股东利益、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公司董事会拟换届选举。

2022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

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换届选举的提名程序、表决程序及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等进行了审查，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山东创新

集团有限公司同意提名崔立新先生、王伟先生、许峰先生、赵晓光先生、高尚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股东天津镕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意提名尹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股东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同意提名熊慧女士、罗炳勤先生、唐建国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上述候选人任期三年，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按照相关规定，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

与其他六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

项表决。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前，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将继续就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公司董事职务。

特此公告。

附件：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附件：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崔立新，男，1969年10月出生，毕业于中南大学，硕士学位。 1990年7月至2008年4月先后任职于邹平

县城关供销社、邹平县果品公司、邹平县梁州金属制品厂、邹平县梁邹工业设备有限公司；2013年8月至

2020年12月任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7年11月至今任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荣获山东省优秀企业家、山东省劳动模范、滨州市杰出贡献企业家、十佳滨州市创新型企业家、滨州市

优秀企业家“金狮奖”等荣誉。

崔立新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本公司704,170,890股股份，并通过本公司控股股东山

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崔立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山东创新集

团有限公司、杨爱美女士、耿红玉女士、王伟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2,451,162,788股股份，合计持股比例

为61.22%，其中，杨爱美女士系崔立新兄弟崔闽的配偶，耿红玉女士系崔立新兄弟崔东的配偶，王伟先生

系崔立新配偶王晓美的兄弟，除上述外，崔立新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崔立新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伟，男，1967年3月出生，毕业于山东省委党校，本科学历。1988年7月至2008年4月先后任职于邹平

供销社、邹平县人社局、邹平县梁邹工业设备有限公司；2020年12月至今任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2007年11月至今任职于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

王伟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崔立新先生的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本公司80,202,643股份，并通过

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王伟先生目前担任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创

新集团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王伟先生系崔立新配偶王晓美的兄弟，除上述外，王伟先生与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

伟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许峰，男，1962年10月出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1979年9月至2009年3

月任职于国营华电材料厂、陕西华电材料总公司；2009年3月至今任职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历任创新金属财务总监、董事。 许峰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许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高尚辉，男，1977年1月出生，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2002年7月至2005年8月任职于山东渤

海活塞有限公司铝厂；2005年8月至2007年10月任职于梁邹工业设备有限公司，职务为总经理助理；2007

年11月至今任职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历任创新金属副总经理、董事。 曾荣获滨州市劳动模范。 高

尚辉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高尚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晓光，男，1976年5月出生，毕业于吉林化工学院，学士学位。 2001年7月至2007年10月任职于邹平

铝业有限公司；2016年9月至今任职山东创新合金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2007年11月至今任职任山东

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历任创新金属质检部部长、副总经理、董事。 曾荣获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先进工

作者、滨州市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滨州市科技进步奖、滨州市专利奖、滨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赵晓光先生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赵晓

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尹奇，男，1977年1月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学位。 2004年7月至2018年12月先后任职于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1月至今任北京磐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2020年1月至今任贵阳悦程妇幼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厦门佑家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1年2月至今任职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尹奇先生通过本公司持股5%以下的股东天津镕齐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源峰磐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尹奇先

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尹

奇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熊慧，女，1968年6月出生，毕业于中南大学，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3年9月至今任职于北

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铝部/分析师-首席专家。曾获2020年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劳动模范。熊慧女士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罗炳勤，男，1965年4月出生，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 2019年6

月至今任职于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济南分所总经理；2017年8月至今任职于神思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获2014-2017年度山东省优秀注册会计师。 罗炳勤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唐建国，男，1976年9月出生，毕业于中南大学，博士学位，2016年12月至今任职于中南大学教授。 曾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唐建国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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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鉴于公司已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中文名称拟变更为“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

文名称拟变更为“INNOVATION� NEW�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

●公司经营范围拟变更为：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

压延加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

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铸造（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货物进出口；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注册资本拟变更为：4,003,598,603元。

●公司注册地址拟变更为：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31号4层416A室。

●本次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需要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上述变更涉及的有关登记、备案等事宜，最终以上述主管部

门批准变更的内容为准。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公司名称变更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拟由“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英文名称拟由“BEIJING� � HUALIAN� � HYPERMARKET� � CO.,� � LTD” 变更为“INNOVATION�

NEW�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

二、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鉴于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发

生重大变更。 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经营范围由“销售医疗器材、包装食品、包装

饮料、酒；中餐（含制售主食、西食制品）；西餐；零售、邮购公开发行的国内版书刊；零售烟；销售百货、针

纺织品、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轻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产品）、土产品、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工艺美术品、首饰（金银饰品除外）、家具、电子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制冷空调设备、饮食炊事机

械、劳保用品、金属材料、机械电器设备、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仪器仪表 、农机具、花卉；打字；

零售内销黄金、白银饰品；劳务服务；日用品修理；摄影；仓储服务；承办展览、展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信息咨询；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通信器材、文化办

公用品、汽车配件、电动车、摩托车及配件、健身器材设施； 收购、销售农副产品； 洗衣服务；复印；健身服

务；经营场地出租；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生鲜蔬果、粮油食品、

副食品、定型包装食品（含乳冷食品）、散装直接入口食品、散装非直接入口食品、熟食制品、水产、鲜肉、

禽蛋、茶叶、腐蚀品、次氯酸钠溶液；零售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预包装食品、避孕器械、音像制品；

现场制售：主食（油炸食品、米面制品）、肉制品、熟食制品、焙烤食品、烤鸡、烤鸭、寿司、中西糕点（含裱花

蛋糕）及面包、豆制品、豆腐、豆浆；现场分装销售熟肉制品；加工农副产品；美容美发；普通货运； 经营保

健食品；零售处方药：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预防性生物制品

除外）；非处方药：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预防性生物制品除外）；包装服

务；以下项目限北京地区以外的分公司取得专项许可后开展经营活动：现场加工蔬菜水果坚果，现场制售

方便食品（含米面熟制品、方便菜）。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批发药品或零售

药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变更为“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金属

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有色金属

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铸造（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货物进

出口；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三、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公司的原注册资本为665,807,918元，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核准，公司向山东创新集团

有限公司、 崔立新等25名企业和自然人发行3,337,790,685股股份购买资产， 公司总股本由665,807,

918股增至4,003,598,603股。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1.00元。 公司注册资本由

665,807,918元增至为4,003,598,603元。

四、公司注册地址变更情况

（下转B060版）

（上接B058版）


